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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部
分規定修正規定 

三、本須知補助項目如下；其補助範圍及基準如附表： 

（一）哺（集）乳室。 

（二）托兒設施。 

（三）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，提供受僱

者子女之托育服務(以下簡稱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)。 

（四）提供受僱者育兒補貼。 

前項各款補助由本部與地方主管機關共同補助之。 

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，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，辦理聯合托

育，並收托簽約雇主之員工子女者，得依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

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規定，申請托兒設施費用補助；其補助金

額不得超過附表所定補助範圍及基準。 

五、申請單位應至企業托兒與哺（集）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，於前

點所定申請期間內，以線上申請方式，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

管機關提出申請；申請單位為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者，亦同。 

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哺(集)乳室之補助，應檢具下列

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附件一之一）。 

（二）實施計畫（附件一之二）。 

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托兒設施之補助，應檢具下列文

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附件二之一）。 

（二）實施計畫（附件二之二）。 

（三）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（附件二之三）。 

（四）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。 

（五）申請教保或托育人員(以下簡稱教保或托育人員)人事費補助

者，另應檢附教保或托育人員名冊及薪資清冊（附件二之

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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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申請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補助者，另應檢附收托減免

費用證明（附件二之五）。 

（七）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，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

者，除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文件外，應併同檢附下列文件： 

1.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受僱者子女契約書影本。 

2.收托其他簽約雇主之受僱者子女名冊（附件二之六）。 

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補助，應

檢具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附件三之一）。 

（二）實施計畫（附件三之二）。 

（三）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（附件二之三）。 

（四）職場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五）雇主辦理職場居家式托育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
（六）申請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托育人員人事費補助者，另應檢

附委託或聘僱契約。 

雇主申請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提供受僱者育兒補貼之補助，應

檢具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附件三之一）。 

（二）實施計畫（附件三之二）。 

（三）受僱者子女名冊（附件三之三）。 

（四）雇主補貼之規範。 

（五）申請前已發放補助者，另應檢附印領清冊（附件三之四）或

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。 

申請單位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形

者，並應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

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(附件三之七)。 

七、補助款處理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補助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，並應專款

專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提高補助上限為百分之九十： 

1.僱用員工九十九人以下（含九十九人）；並得優先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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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提供延後收托及夜間托育。 

（二）補助款支用單據開立日期，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

實認定外，有關哺（集）乳室、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，

以當年度或前一年度為限。 

（三）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，按進度確實執行，

有變動者，應報經主管機關同意，違者不予補助或刪減補助；

年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得依規定報准繼續執行者外，應

即停止支用，並予繳回；接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，經營策

略改變或計畫停辦時，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。 

（四）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，應列明全部經費

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有隱匿不實或造

假情事者，應撤銷該案補助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（五）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，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政府採購

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六）接受補助之雇主於經費結報時，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，並應

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。 

（七）接受補助之雇主，其辦理結報及撥款方式如下： 

1.哺（集）乳室： 

(1)依本部核准金額，第一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八月三

十一日前，第二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

開立收據，並檢附本部補助項目設置設備之支用單據正

本（支用單據黏存單須由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蓋章）、

成果報告表（附件三之五），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 

(2)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，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，

於影本上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

因，並由承辦人員蓋章，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 

(3)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、設備，應於適當處標明「勞動部

○○年度經費補助」字樣，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。 

2.托兒設施、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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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依本部核准金額，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、檢

附支用單據正本或佐證資料、成果報告表（附件三之

六），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 

(2)申請營運費、人事費或員工收托減免費用者，佐證資料

應檢附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（附件二之

三）；申請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補助者，並應檢

附雇主減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用證明（附件二之五）；

申請時已檢附佐證資料，其人員及金額之內容未有變更

者，結報時免再檢附。 

(3)申請設施設備費者，應檢附補助項目設施設備之支用單

據正本。 

(4)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之正本有困難時，應檢附

支用單據或佐證資料影本，於影本上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

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，並由承辦人員蓋章，送本

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 

(5)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、設備，應於適當處標明「勞動部

○○年度經費補助」字樣，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。 

3.育兒補貼： 

(1)依本部核准金額，於每年度十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及檢

附雇主補助育兒補貼之完整支用單據正本、成果報告表

（附件三之六）送至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支用單據包

括印領清冊（附件三之三）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

件；申請時已檢附支用單據，其人員及金額之內容未有

變更者，結報時免再檢附。 

(2)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，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，

於影本上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

因，並由承辦人員蓋章，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。 

4.雇主依前三目規定辦理結報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不予

受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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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逾前三目所定結報之期限（以掛號郵寄辦理者，以郵戳

為憑）。 

(2)檢具之文件不齊全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。 

（八）接受補助之雇主申請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依前款規定檢

附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者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（九）接受補助之雇主依第七款規定檢附支用單據影本，且留存支

用單據正本者，應妥善保存正本及建立完整補助檔案資料。

如發現接受補助之雇主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，致

有損毀、滅失等情事，應依情節輕重對其申請之補助案件酌

減補助一年至五年。 

（十）接受補助之雇主係使用政府補助款，依稅法規定本部將開立

所得扣繳憑單予接受補助之雇主，辦理申報事宜。 

八、補助之申請限制如下： 

（一）已核准補助相同之托兒設施設備，每二年補助一次，主管機

關並得視實際需要進行實地訪視，了解補助運作情況。 

（二）依法辦理之哺（集）乳室、托兒設施、托兒措施屬政府設立、

推動者，或同一年度已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者，不得

再申請補助。 

 托兒設施以公辦民營或出租場所模式委由專業團隊經營，且

自負盈虧者，得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。 


